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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浙江省信用协会章程》精神，经省信用协会第三届会

长会议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沈姜旗同志担任协会行政综合部

副主任，相关工资福利待遇调整从 2021 年 1 月开始执行。 

 

 

 

浙江省信用协会 

2021 年 1 月 13 日 

 

 

抄送：省发改委信用处、省信用中心 


